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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91 政大轉學考】 

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意思表示在無意識

或精神錯亂中作成者，無效。請問既然有此一規定，為何仍需要禁置產制度? 

(25%)    
【100 三等書記官】 

未成年人若符合民法所定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原因時，法院可否對該未成年

人宣告監護或輔助？（25分）     【105 高考三級一般行政】 
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贈與其汽車給乙,乙又將該車出賣給丙,並依讓與合意交

付之。甲之輔助人丁不知甲乙間之法律行為,並嗣後得知甲受乙脅迫而贈與該

車,丙明知甲受乙脅迫之事,但不知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試問:甲得否向丙請

求返還該車?(25 分)     
 

 【103地特四等財稅行政】 

甲因精神障礙,經聲請法院依法為監護宣告。在監護宣告撤銷前,某日甲於識

別能 力回復狀況下,向乙購買汽車一輛並隨即開車上路,惟因闖紅燈而撞到

孕婦丙,丙 及其腹中之胎兒丁均受傷。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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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向乙購買汽車行為其效力如何?(13 分)  

（二）胎兒丁得否向甲請求損害賠償?(12 分) 

 

 

 

 

 【100四等財稅行政】 

三十歲之阿郎因車禍而昏迷不醒,家人對他聲請監護宣告,後來阿郎突然清

醒,完全可以處理自己事務,但尚未撤銷監護宣告。其後某日,阿郎購買機車一

輛,並於騎該機車途中,因超速撞傷四十歲婦人。請問阿郎購買機車之契約是

否有效?又其對該婦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5 分) 

 

 

 【100原住民四等財稅行政】 

三十歲之阿郎因車禍而昏迷不醒,家人對他聲請監護宣告,後來阿郎突然清

醒,完全可以處理自己事務,但尚未撤銷監護宣告。其後某日,阿郎購買機車一

輛,並於騎該機車途中,因超速撞傷四十歲婦人。請問阿郎購買機車之契約是

否有效?又其對該婦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5分) 

 

 

【96東吳】 

監護宣告之人在識別能力回復期間，有無行為能力？有無親權行為能力？請

分別說明之。 

 

 【100普考地政士】 

監護宣告應具備什麼要件?設甲為已成年而受監護宣告之人,有一筆土地,乙

欲購買之。乙應如何為意思表示,始得成立有效之買賣契約?(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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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高考三等一般行政】 

監護宣告應具備什麼要件？設甲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某日，精神狀態回復正

常，惟尚未依法定程序撤銷監護宣告，即自行與乙訂立土地買賣契約，該契

約之效力如何？（25分） 

 

 

 

【99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自然人之「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二者有何不同?請說明之。(25分) 

 

 

 【102身心四等書記官】 

受輔助宣告的乙遭丙開車違規撞傷,乙在其輔助人甲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丙簽

訂和解契約, 約定「丙賠償乙 30 萬元;乙放棄刑事告訴權及其他民事權

利」。嗣後,甲得知乙、丙的和解約定,因乙實際受到的損害遠高於 30 萬元,

而表示反對。因此乙改為向丙請求 50 萬元的財產及非財產損害賠償。丙主

張,對乙僅有依該和解契約的 30 萬元賠償義務,有無理由? 

 

 

 

 

 

 【102 普考戶政】 

甲現年20歲,某日因精神錯亂,而將價值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手錶以1千

元賤售予乙,並銀貨兩訖,乙旋即將之以 90 萬元出售於善意之丙。試問:甲乙

間之買賣效力如何?丙是否取得該手錶之所有權?(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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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原住民三等法制】 

甲為精神病患,受監護宣告。某日甲精神清醒,不知 A車為泡水車,而向乙購買

並受交付之。甲於其監護宣告撤銷後,將 A車與丙之 B車互易,並交付之。試

問:乙得否請求丙返還 A車?丙得否請求甲返還 B車?(25分 

 

 

 

 【102原住民三等地政】 

試問,以下法律行為之效力各為何? 

（一）受死亡宣告而實際上仍生存之某甲,於未撤銷死亡宣告之情況下,與乙

訂立一房屋租賃契約。(13分) 

（二）受監護宣告之某丙於回復正常精神狀態,但尚未撤銷監護宣告之情況

下,自其祖父丁處受贈房屋一棟。(12分) 

 

 

 

 

 

 【102 身心四等書記官】 

受輔助宣告的乙遭丙開車違規撞傷,乙在其輔助人甲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丙簽

訂和解契約,約定「丙賠償乙 30 萬元;乙放棄刑事告訴權及其他民事權利」。

嗣後,甲得知乙、丙的和解約定,因乙實際受到的損害遠高於 30 萬元,而表示

反對。因此乙改為向丙請求 50 萬元的財產及非財產損害賠償。丙主張,對乙

僅有依該和解契約的 30 萬元賠償義務,有無理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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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薦任一般行政】 

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乙對甲為無償給予汽車一部之意思表示,甲允受之,試問此一法律行為

效力如何?(10 分) 

（二）甲將其所有汽車一部以價金 50 萬出售給丙,並讓與該車所有權給丙且

交付之。試問此二法律行為效力如何?(15 分) 

 

 

 

 

 【104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18歲之未成年人甲與乙兩人,在法定代理人同意下結婚,婚後兩人常因家庭經

濟問題吵架,一年後分別得到雙方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而離婚。某日,甲向丙訂

購一套「中級英文ABC」叢書,價金兩萬元,雙方達成合意,約定一星期後履行

契約上義務。甲事後反悔,向丙表示其僅19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並且甲之法

定代理人不承認兩人所訂之契約,因此契約無效,甲拒絕支付兩萬元價金給

丙。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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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限制行為能力  

一、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效力 

（一）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法律行為： 

1.財產上法律行為：原則上有效。 

2.身分上法律行為：原則無效，法定代理人僅有同意權。 

（二）由限制行為能力人自己為法律行為： 

1.由法定代理人允許 

(1)個別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及所受之意思表示，應得法定

代理人之允許（第77條）。 

(2)概括允許： 

應注意「概括」的允許範圍及界限，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對象，應明

確或可得而定，至少能清楚界定範圍。若毫無限制之概括允許，違

反第77條保護未成年之規範目的。 

Ａ、允許處分特定財產（第84條） 

得指定其用途，例如為離鄉至台北讀書之生活費；亦包含

未指定用途之特定財產，例如壓歲錢、零用錢。此處之處

分包含負擔行為及處分行為。 

Ｂ、允許獨立營業（第85條） 

客觀上與其營業具有關聯之必要行為，均具有行為能力。 

有論者認為，若係從事「受僱行為」或「公職人員」等，

雖非條文之「營業」，惟既就風險較高之營業予以承認，

依舉重明輕之法理，上開行為應有適用。 

2.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 

(1)原則： 

Ａ、單獨行為：無效（第78條）。 

Ｂ、契約行為：效力未定（第79條）。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33 

 a.法定代理人之承認權：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

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第79條）。 

其承認或拒絕承認，應向未成年人或相對人為之（第117條），

並溯及法律行為時發生效力（第115條）。 

 b.契約相對人之催告權、撤回權： 

契約相對人得催告法定代理人是否承認（第80條）；在契約未

經承認前，亦得撤回之（第82條），此係為避免效力未定之法

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故賦予相對人此等權利。 

 c.限制原因消滅（第81條） 

未成年嗣後已成年者，基於自由意志之尊重，未成年人取得承

認權。應注意者，並非成年後法律行為即當然有效。 

(2)例外有效： 

A、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第77條但書） 

係指單純取得權利或免除義務之行為，判斷上採「形式判

斷說」，亦即以法律上觀點判斷是否為純獲利益，而不採

經濟上觀點之「實質判斷說」。例如：甲將房屋僅以1萬元

對價賣與18歲乙。 

B、依其年齡或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之行為（第77條但書） 

C、因詐術而強制有效之行為（第83條） 

考量限制行為能力既已能使用詐術，顯有相當智慮，此時

立法者偏重交易安全之保護，而認為其無保護必要，故其

行為有效。 

D、無損益之中性行為（類推適用第77條但書） 

係指該法律行為未使其受有任何不利益，為中性無負擔之

行為，此時認為得類推適用第77條但書。例如代理行為（第

104條）、無權處分（第1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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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98四等稅務財稅行政】 

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允許前,其與乙(有行為能力人)為下列

行為,是否有效?(25分) 

（一）甲與乙簽訂買賣房屋契約。 

（二）甲贈乙房屋一棟。 

（三）乙贈甲房屋一棟。 

（四）甲免除乙之債務。 

（五）乙免除甲之債務。 

 

 

 

 

 【95四等書記官】 

某甲十八歲,未婚,請附理由說明甲為下列法律行為之效力:(25分) 

（一）甲向乙無償借用汽車一部,為期一個月。 

（二）甲以時值五萬元之電腦與丙時值二萬元之機車互易,並同時履行之。

（三）甲擅將丁所寄託之電腦據為己有,出售給善意的戊,並交付之。 

 

 

 

 

 【99高考三等公產管理】 

16歲甲男認識擔任刺青店的師傅乙女,私下花了3,000元刺青後,隔日卻被父

母發現其左手虎口及右小腿外側各刺有一個龍形圖案,馬上找上刺青店家理

論。試問: 

（一）若乙女坦承當初確未見甲男家長陪同或取得家長同意書,甲男父母可主

張甚麼權利?(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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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甲男假冒20歲的哥哥丙男並出示其已成年之身分證件,乙女可主張甚

麼權利?(15分) 

 

 

 

 

 

 【97原住民三等一般行政】 

甲今年16歲,其所為下列行為,於民法究否有效?(30分) 

（一）經其父母同意,與滿20歲之乙女訂定婚約並結婚,其訂婚與結婚。 

（二）受僱於A為店員,每天與A之客戶進行買賣行為,其買賣行為。 

（三）經其父母同意向B機車行購買機車一輛,但因B給付遲延,甲未經其父母

同意,向B催告給付後,逕向B解除買賣契約,其催告行為與解除契約。 

 

 

 

 

 

【96郵政業務管理】 

何謂法律行為?18歲未婚就讀高一的A,未徵詢其父母之意見下,為以下行為,

其效力為何? 

（一）向B建商購買3年後完工之預售屋一間 

（二）授權給30歲之C為其代理人 

（三）為參加課後社團活動,以零用金8000元購買吉他一把。(25分)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36 

 【100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下列法律行為或意思表示,其效力如何,試附理由簡答之: 

（一）受輔助宣告之成年人甲未經輔助人乙之同意,就其所有汽車贈與予丙。

(6分) 

（二）十六歲未婚男子甲擅自免除其債務人乙之債務。(6分) 

（三）甲既被乙授權代理出賣其所有之A屋,亦被丙授權代理其買受A屋,而代

理乙、丙訂立A屋之買賣契約。(8分) 

 

 

 

 

 

 【100高員三級鐵路地政】 

甲18歲,參加大學推薦甄試,甫考上某國立大學,請說明各子題之法律行為效

力如何: 

（一）甲之伯父乙,為獎勵甲之表現,贈與IPAD二代,價值新臺幣2萬元。(6分) 

（二）甲希望在大學新鮮人生活開始前的最後一個暑假充實自己,因此自行報

名坊間英文補習班TOEIC課程,學費新臺幣3千元。(6分) 

（三）甲在暑假期間,商請在市場當菜販之父親丙同意,利用其攤位一部分,

販賣水果以賺取學費。(6分) 

（四）甲販賣水果小有成績,為慰勞自己,因此自行前往轎車展售中心賞車,

與業務員相談甚歡,當場簽約訂購價值新臺幣120萬元之新車一部。(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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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高考三等一般行政】 

甲在聯考後分發至某大學法律系,依據校方規定,甲須加入該校法律學會,但

甲現年始19歲,請問甲未經其法定代理人允許,加入該學會之法律上效果如

何?甲若有效加入此社團,就其社團內之投票,是否須經其法定代理人之許

可?(25分) 

 

 

 

 

 【101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請說明下列各法律行為之效力:(25分) 

（一）限制行為能力人甲偽造其身分年齡,使機車行老闆信其為有行為能力而

與其訂立機車買賣契約。 

（二）30歲的乙,在與朋友聚餐喝酒喝到不省人事時,隨口答應將其賓士轎車

以新臺幣5萬元賣給朋友。 

 

 

 

 

 【102 軍人轉任一般行政】 

某大學生甲 18 歲,尚未結婚。某日甲以其父親乙所給與之零用錢購買彩券,

中獎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甲領得獎金後,以 50 萬元向丙購買汽車 1 部。

請問:甲丙之汽車買賣契約效力如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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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一）阿明今年19歲是某大學法律系大一學生,未經父母同意自行至書局購買

1本六法全書,請問該買賣契約效力為何?(10分) 

（二）阿明為上學,想買1部新臺幣8萬元機車,事前未得父母同意,即與車行老

闆簽訂契約,請問契約效力為何?(10分) 

（三）阿明如果騙車行老闆已得父母同意,如果簽下機車買賣契約,請問該契

約效力為何?(10分) 

 

 

 

 

 【103身心四等財稅行政】 

甲為17歲未婚少年,在飆車時撞傷18歲離婚的乙女。甲害怕其父親知悉後生

氣,而與乙當場達成和解,雙方同意由甲賠償10萬元。甲回家向母親丙報告機

車肇事及和解之事,丙認為賠償金額太高。乙女回家向其父丁說明整個事件,

丁亦認為賠償金額太低。丙及丁均認為有必要重新談判賠償事宜。試問:甲與

乙的和解契約,效力如何?甲與乙可否重新談判賠償金額?(25分) 

 

 

 

 

 【103高員三級鐵路事務管理】 

A為18歲之高中生,將從小父母給的零用錢及課餘打工所得,省吃儉用存在自

己名義的郵局帳戶中,已達十幾萬元。因為見同學開著家裡的汽車四處兜風非

常羨慕,也想用帳戶的存款買一輛中古車來過癮,但其父母以危險為由不同意

買車一事。A乃偽造其父母的同意書自B車行以12萬元買入一輛中古車。A之父

母知情後暴跳如雷,責問B車行何以賣車給未成年人,主張該交易無效,請求B

車行還錢。請附理由說明A之父母之主張有無理由?(25分) 

 

 

 

 

 

【104高考三級戶政】 

甲母自作主張,透過代書將所有的土地一筆贈與年僅17歲的女兒乙,並完成登

記。只是該土地已有抵押權設定,並且根據稅法,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是土地所

有權人。試問:乙是否取得土地所有權?(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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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身心三等地政】 

甲為人慷慨大方，於朋友乙向銀行貸款時，以其所有之 A地為銀行設定抵押

權；嗣後並將該設定有抵押權之 A地贈與給 18 歲未婚之丙，而且以移轉所有

權之意思將該A地過戶登記給丙。請附理由說明丙是否取得A地之所有權。（25

分） 

 簡答： 

（一）債權行為 

贈與契約係單務契約，依第77條但書，丙之意思表示無須得法代同意，

故贈與契約有效。 

（二）物權行為 

本題爭點係，設有抵押權之物之移轉，是否為純獲法律上利益，判斷

如下： 

1. 形式判斷說（法律上） 

不考慮經濟面上有無獲得實際利益，僅端視有無負擔法律上之不利義

務。 

2. 實質判斷說（經濟上） 

縱附有義務，惟實際上於經濟面係純獲利益者，亦包含之 

3. 小結 

為貫徹保護未成年人之意旨，應採形式判斷說，亦使標準不流於經濟

上之浮動概念，有認定上困難。 

4. 附有抵押權 

抵押權之負擔，並未課與未成年人之不利益，申言之，若抵押物遭拍

賣，頂多僅係喪失抵押物，並無法律上不利益，故應為純獲法律上利

益。 

 

 

【92四等書記官】 

十九歲甲用零用金在便利商店買了一瓶汽水，發票中了新台幣兩百萬元，甲

在中獎後，立刻向乙訂購機車一部，其效力如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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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三等地特】 

甲為今年1月1日剛年滿18歲之大一學生，因與54歲的離婚婦人乙相戀，甲的

父母勉強同意，其於今年1月8日結婚，並至戶政機關完成結婚登記。婚後甲

得到乙給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於2月5日未經父母同意買下一輛轎車。

因車禍昏迷不醒，醫生判定為植物人，送進療養院照護，3個月後，乙向法院

聲請監護宣告，宣告後1個月後甲突然甦醒，乙剛好出國不在臺灣，6月9日甲

逃離療養院自行開車至修車廠修車花費5萬元。修完車後，甲飆車超速撞傷路

人。請判斷甲從事上述行為的法律效果。 

解答： 

（一）甲乙之婚姻有效 

1.按第 980 條、第 981 條、第 982 條。 

2.本案，甲滿 18 歲且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並已經形式審查而為登記，按

社會通念應可推認兩人之婚姻亦已以書面為之且經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故

甲乙之婚姻為有效。 

（二）甲乙贈與契約、甲之汽車買賣契約皆有效 

1.按第 13 條第 3項：「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2.本案，甲雖未成年，然因結婚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自得獨立作成法

律行為。故甲乙贈與契約、甲之汽車買賣契約皆有效，無須得父母之同意。 

（三）甲之修車契約無效 

1.按第 15 條：「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又縱受監護宣告者，

現實上回復正常，仍須經法院撤銷監護宣告後，方恢復其行為能力。次按第

75 條：「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 

2.本案，甲經監護宣告，為無行為能力人。而甲於 6月 9日與修車廠締

結修車之契約時，雖已恢復正常，然法院尚未撤銷監護宣告，仍屬無行為能

力人。故依第 75 條規定，甲所為意思表示無效，該修車契約不成立。 

（四）甲撞傷路人應負侵權責任 

1.按第 184 條第 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又侵權責任，以有責任能力為前提，責任能力之判準與行

為能力採形式認定不同，係採實體判斷，亦即係就行為人為加害行為時之實

際情形，個案判斷其對於事務有無正常認識及預見其行為將發生法律效果之

能力。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41 

2.本案，甲雖為無行為能力人，然其既已完全回復正常，自應能預見其

飆車之行為極可能造成路人生命、身體或財產侵害之識別能力，故甲具備責

任能力而應負擔侵權責任。 

 

 【103 地特戶政】 

甲男、乙女同為 18 歲,在雙方父母的同意下,兩人依法結婚。試問:下列甲男、

乙女所為之法律行為,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方生效力?  

（一）甲男於婚前收受其爺爺為祝賀甲男即將成家,而贈與之汽車 1輛。 

（二）甲男於婚後 3 個月後將該汽車賣給丙男,兩人訂立買賣契約。 

（三）甲男、乙女在婚後 1年,決定離婚,兩人所簽訂之兩願離婚書面契約。 

擬答： 

（一） 其贈與契約、所有權移轉之物權契約，不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即為

有效（第77條但書） 

1. 按民法（下同）第79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

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故原則未

成年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契約行為，為效力未定，須經法

定代理人事後承認，始生效力。次按民法第77條但書：「但純獲法律

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限制

行為能力人之法律行為須得法定代理人之事前允許，係為保護未成年

人之思慮不周，故透過法代之同意補充未成年人之私法自治，故若係

純獲法律上利益者，因對限制行為能力人並無負擔義務，故例外不須

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案，甲於婚前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第13條第2項），故其所為之契約

行為，原則上須經法定代理人之事前允許，否為效力未定。惟與爺爺

成立之贈與契約及移轉汽車之物權契約，並未使未成年人甲承受義務，

並無須法代同意之保護必要性，故此純獲法律上之行為，依第77條但

書之規定，為有效。 

（二） 甲結婚後即有完全行為能力，故與丙之買賣契約有效（第13條3項） 

1. 按民法第13條第3項：「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參立法理

由謂：「已結婚之人已能獨立組織家庭，智識當已充足，故不應認為

為無行為能力也。」而認為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應注意

者，我國法非採「結婚成年制」，故未成年人結婚者，僅係完全行為

能力人，惟仍為未成年。 

2. 本案，依題示，甲乙皆為18歲，且經父母同意，依法結婚，結婚因為

有效。故甲為完全行為能力，其所為之買賣契約，自為有效，而不須

經父母同意。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42 

（三） 甲乙雖具完全行為能力，惟仍為未成年人，該離婚之身分行為應得

法定代理人同意（第1049條但書） 

1. 按民法第1049條：「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人，應

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依本條但書規定，未成年人結婚後雖取得行

為能力，得為有效之財產上行為，惟仍為未成年人，故其離婚之身分

行為仍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依此條規定觀之，我國非採「結婚成年

制」之制度。 

2. 本案，甲乙結婚後具有完全行為能力，得為有效之財產行為，惟仍為

未成年人，故其協議離婚，依第1049條之但書規定，得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 

 

 【104 高考三等】 

未成年之高中生甲於上學途中拾獲內有財物十萬元之皮夾,不久失主領回遺

失物並感謝甲拾金不昧而致贈一萬元。甲將三千元捐給假扮殘障人士之乙,

另二千元向丙超商詐稱父母同意購買遊戲點數,又用剩下五千元擅自向丁補

習班報名參加數學補習。試問:甲所為上述行為之效力如何?(25 分) 

擬答： 

依題示，甲為未成年之高中生，應屬限制行為能力人（民法第 13 條第 2

項），合先敘明。茲就甲上述行為之效力，討論如下： 

(一) 拾得遺失物之行為，有效 

1. 遺失物拾得係指發現他人之遺失物而占有，而發生一定法律效果之法

律事實。遺失物拾得係一事實行為而非法律行為，並不以意思表示為

要素，亦即僅需有意思能力即為已足，不以有行為能力為必要。 

2. 本案，甲拾得遺失物之行為，係事實行為，縱其未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亦為有效。 

3. 小結：拾得遺失物之行為有效。 

(二) 甲受贈之贈與契約及物權契約，有效 

1. 按民法第77條之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

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

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本條意旨係考量未成年思慮不周，為免其

自行承擔法律上責任，保護未成年人。基此，未成年人純獲法律上利

益之情形對其並無不利，故設有但書之例外。 

2. 本案，失主贈與甲1萬元之行為，係失主與甲成立贈與契約（民法第

406條）及移轉交付1萬元所有權之物權契約，依民法第77條但書之規

定，對甲皆屬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故甲贈與契約以及讓與合意之

意思表示毋須法定代理人同意，即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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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贈與契約及物權契約皆有效。 

(三) 甲乙間之贈與契約及物權契約，效力未定 

1. 按民法第79條之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

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依本條規定，未得法

定代理人事前允許之契約行為，效力未定，須法定代理人事後承認，

始生效力。 

2. 本案，甲捐予乙3000元之行為，解釋上並非捐助行為，亦非拋棄所有

權之單獨行為，而係與乙成立贈與契約（第406條），以及其移轉交付

金錢所有權之物權契約，依民法第79條之規定，未得甲之法定代理人

承認前，皆為效力未定。附論者，本案甲誤以為乙為殘障人士，此為

意思表示錯誤得否撤銷之問題，於契約有效後方有討論實益。 

3. 小結：甲乙間之贈與契約及物權契約，效力未定。 

(四) 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及物權契約，有效 

1. 按民法第83條之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

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者，其法律行為為有效。本條意旨係認為，

因該限制行為能力人智慮不薄，且玩弄手段無保護之必要，為避免交

易相對人誤信而遭受不利益，故為有效。 

2. 本案，甲施詐術使契約相對人丙信其已得法定代理人允許，依民法第

83條之規定，其買賣契約及物權移轉契約，皆為有效。 

3. 小結：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及物權契約，有效。 

(五) 甲丁間之行為，效力未定 

1. 按民法第77條但書之規定，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毋

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已如上述。基此，甲丁間之行為是否有效，端

視高中生甲報名補習班之行為，是否為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

必需？本文認為，雖現今高中生多有補習之情事，惟依民法第77條但

書之文義解釋，補習並非高中生所「必需」之行為；再者，限制行為

能力人甚有思慮不周，而被補習班之行銷人員說服而草率訂約者，基

此，本文認為此契約行為仍須法定代理人事後承認，始生效力。 
2. 綜上所述，本案甲與丁所訂立之委任契約，以及移轉交付5000元之物

權契約，應非甲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故依民法第79

條之規定，為效力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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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地特三等一般行政】 

16歲之知名美妝部落客甲,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獨立開設網路商店A,販售

甲於網路上所推薦之美妝產品,並僱用18歲之乙負責客服事宜。甲雖具有高知

名度與高人氣,但網購市場競爭激烈,A店的生意不如預期,勉強達到損益兩

平。甲因此鬱鬱寡歡,決定變賣其因繼承取得之B畫,以換取赴歐散心的旅費,

而授權予乙,要求乙代理甲將B畫出售。乙遂以甲之名義,與善意第三人丙就B

畫訂立買賣契約。試問:此買賣契約效力如何?(25分) 

 

 

 

【105原住民三等一般行政】 

甲自十七歲起,其父母親每個月皆會給予甲新臺幣二萬元之零用錢,令其自由

花用。甲省吃儉用,將大部分之零用錢存放在自己之小金庫中,一年下來已累

積有新臺幣二十萬元左右之金額。近日,甲已年滿十八歲,心儀一款新穎之機

車,定價新臺幣十五萬元。甲卻在未徴詢其父母親之意見下,擅自與乙所開設

之機車行締結一買賣契約,購買一部該款新穎之機車。甲同時自其小金庫中取

出新臺幣十五萬元支付予乙,乙亦當場將機車所有權移轉予甲。稍後,甲之父

母親獲悉此一訊息,認為未成年人騎乘機車非常危險,並且機車又非甲日常生

活所必需之交通工具,因此向乙表示,拒絕同意甲與乙間所從事之各該法律行

為。試問,此時甲與乙間之法律關係如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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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原住民三等一般行政】 

甲18歲未婚，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7條規定，原則上應得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試問甲所為之行為若為要式行為時，其法定代理人所為之允許方

式，是否須踐行同一方式？ 

 

 

32年上字第3276號判例 

法定代理人之允許，非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法律行為之一部。不過為使其法

律行為發生完全效力之法律上條件而已，此項允許，法律上既未定其方式，

則雖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法律行為為要式行為時，亦無須踐行同一之方式。 

 

 【106高考三級一般行政】 

A有鑑於其未成年17歲子B已經上高中,日漸有零用錢支出的需要,故答應每月

給新臺幣(以下同)3600元零用錢。因B甚喜歡流行之遙控航拍機,因此也想擁

有一架,而一架SPARK迷你航拍機價值16000元,B手邊錢不夠支付。下列三種情

形,如A反對,其法律行為效力如何? 

(一)B和店家C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以其每月的3000元零用錢作為分期給

付。(8分) 

(二)B自此每月將其零用錢儲存下來,終於在一年後,共儲得16000元,遂向店

家C購買航拍機。(8分) 

(三)B以其零用錢購買大樂透,幸運得彩金2萬元,而向店家C購買航拍機一

架。(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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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東吳】 

甲為 18 歲之未成年人,尚未結婚。甲如需為法律行為時,該如何為之? 

 

 

 

 

【102 台大轉學考】 

十七歲的高中生乙將其同學甲借其使用之平板電腦一部，未經甲之同意即以

自己名義出售與善意不知情之未成年人丙，並即依讓與合意而交付之。試問:

當事人閒之法律關係如何？（50 分） 

 

 

 

 

 

 

 

 

 

 

【100 政大轉學考】 

A 將其所有筆記型電腦寄放 19 歲 B 處， B 竟以 1000 元價格出售予不知情 C

並交付，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 嗣 B法定代理人甲以 B未成年為由，拒絕承認 B、C問之行為，請求 C返

還電腦，是否有理由?（10 分） 

2. 承上，若訊電腦係甲贈予 B，或該電腦係 B以甲所提供零用錢而購買，結

果有無不同?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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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政大轉學考】 

甲將某牌之遊戲主機借予乙，乙竟擅自將該主機出售予十八歲丙，乙並隨即

交付移轉該主機予丙，丙則支付約定價金，丙之父丁知悉後，表示反對，並

要求乙返還丙所交付之金錢。請說明。 

1. 乙與丙間之買賣契約效力如何?8% 

2. 乙是否取得丙交付金錢之所有權? 11% 

3. 丙是否取得甲之遊戲主機之所有權?15% 

 

 

 

 

 

 

 

 

【104 台大】 

某甲係市立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囚妻遭車禍死亡，傷心成疾住院。其十九

歲且受輔助宣告的獨子乙，撞將該琴與四十歲丙的重型機車互易，並交付之，

丙明知該琴非屬乙所有，甲聽聞此事後，怒而引發心肌梗塞死亡，乙悲痛不

已，一個月，乙成年，向丙請求返還該琴，丙拒絕之，有無理由？（50 分） 

絕對不要急著下筆。先想清楚這個題目在考你哪些爭點。 

【審題】  

（一）十九歲且受輔助宣告的獨子乙 

→已婚，蓋限制行為能力人無受輔助宣告實益 

→準此，乙原則有行為能力，惟特定事項要輔助人同意 

（一） 互易契約 

→非第 15-2 條需輔助人同意之行為，故有行為能力 

→又負擔行為不以有處分權為必要 

→互易契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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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權契約 

→非第 15-2 條需輔助人同意之行為，故有行為能力 

→無權處分：效力未定 

→丙惡意，不得善意取得 

→甲聽聞此事後，怒而引發心肌梗塞死亡：並非拒絕承認之「默示」

意思表示，並無向相對人為之 

→甲死亡時：乙為獨子單獨繼承。第 118 條 2 項，處分自始有效 

→（本案無行為能力瑕疵，不涉及成年後的承認權問題） 

（三） 結論：丙得拒絕返還 

縱上所述，物權移轉行為有效，且互易契約有效，丙取得所有權有法

律上原因，乙無從依物上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106高考三級戶政】 

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未徵得輔助人乙之同意,擅自接受丙贈與價值新臺幣

(下同) 500 萬元之 A 地一筆,然 A 地為戊銀行設有抵押權,以擔保丙欠戊

銀行之 100 萬元 債務。另丁將價值 5 萬元之 B 鑽戒一枚,以 1 萬元賣給

甲,甲之買受行為亦未經乙 同意。試問甲和丙間之贈與契約效力如何?甲和丁

間之買賣契約效力如何?(35 分)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49 

 【106高考二級一般行政】 

甲女年17歲,未婚,原與父母同住在臺中市。北上就讀某高級中學,與同學乙租

屋同住於新北市。甲在未經其法定代理人允許時,所為下列法律行為之效力如

何?請附理由詳加論述之。 

(一)甲以其法定代理人所給之零用錢新臺幣(下同)6,000元,向通信行丙購買

手機一台。(12分) 

(二)乙因想換新上市之智慧型手機,授權室友甲以3,000元出賣其舊手機。甲

如未對買受人說明該舊手機之所有人,逕以自己名義,與丁約定出賣手

機,當場給付3,000元價金,且交付該手機給丁。(13分) 

 

 

 

 

 

 

 

【106普考財稅行政】 

甲現年十五歲,於野外拾得腳踏車一部,交警局招領,經過六個月無人認領,警

局 將該車交付於甲。甲得其父同意,將該車出賣於二十一歲之乙,並即交付

之。惟乙 遲未於約定期日付款,甲定期催告,乙卻置之不理,甲乃向乙表示解

除買賣契約。 試問:甲得否向乙請求返還該車?(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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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責任能力之判斷 

（一）意義 

係指認知其行為之不法，並認知應就其行為負責之能力。 

（二）判斷 

行為人是否應就其行為負侵權責任，應視其有無「識別能力」，有無

行為能力再所不論。識別能力係指對事物之正常認識及預見行為能發

生法律效果之能力，此應就個案具體判斷。與行為能力採形式判斷不

同。 

 

◎試題演練 

 【100原住民四等財稅行政】 

三十歲之阿郎因車禍而昏迷不醒,家人對他聲請監護宣告,後來阿郎突然清

醒,完全可以處理自己事務,但尚未撤銷監護宣告。其後某日,阿郎購買機車一

輛,並於騎該機車途中,因超速撞傷四十歲婦人。請問阿郎購買機車之契約是

否有效?又其對該婦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5分) 

 

 

 

 【97原住民三等財稅行政】 

滿二十歲之人,因為精神耗弱而被法院宣告禁治產者,在禁治產宣告期間,有

無行為能力?有無侵權行為能力?請就下列情況回答之。(25分) 

（一）識別能力回復者。 

（二）識別能力仍然喪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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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人格權之種類 

可分為「一般人格權」及「特別人格權」，特別人格權係指法律特別明文列舉。

惟人格權之保護並非以法律明文之範圍為限，縱使無法律明文，涉及人性尊

嚴之一般人格權，亦為保護之權利（第18條1項所指即為一般人格權）。 

（一）特別人格權 

1. 生命權（第192、194條） 

2. 身體權、健康權（第193、195條1項） 

3. 姓名權（第19條） 

4. 名譽權 

5. 隱私權 

6. 信用權 

7. 貞操權（性自主決定權） 

 

（二）一般人格權 

僅限情節重大，始得請求慰撫金（第195條1項） 

1. 肖像權 

2. 著作人格權 

3. 居住安寧權 

【92台上164判例】 

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

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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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流產自主決定權 

【92台上1057判決】 

婦女已妊娠，於具備優生保健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懷孕婦女施行產前檢

查，醫師如發現有胎兒不正常者，應將實情告知本人或其配偶；認為有施行

人工流產之必要時，應勸其施行人工流產。」之「醫師發現有胎兒不正常」

要件時，法律即課醫師以「應將實情告知懷孕婦女本人或其配偶，認為有施

行人工流產之必要時，應勸其施行人工流產」之義務，於此情形，就另一方

面而言，應是給予婦女選擇之權利(自由)，即婦女對其體內未成獨立生命，

又患有法規所賦予婦女得中止妊娠之先天性疾病之不健康胎兒，有選擇除去

之權利，倘因醫院及相關人員之疏忽，未發現已符合此一情況之事實，並及

時告知懷胎婦女，使其依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自願施行人工流產，致

婦女繼續妊娠，最後生下不正常嬰兒，自屬侵害婦女對本身得決定施行人工

流產之權利。 

 

◎試題演練 

 【97三等高考法制】 

甲住在一棟公寓,飼養一隻小狗,寵愛有加。因小狗經常日夜吼叫,以致甲的鄰

居乙長期飽受小狗吼叫之苦,不但不能維持居家生活寧靜品質,甚至有時深夜

難以入睡。某日,乙終於無法再忍受,乃出面請求甲必須採取適當有效措施,

以制止小狗吼叫現象,並請求甲必須支付一筆金錢,以賠償其長期飽受小狗吼

叫所受之精神痛苦。針對乙的請求,甲則以小狗吼叫只是生活上的不便或不

適,乙並未因小狗長期吼叫而罹患任何生理或心理疾病為由,拒絕乙的請求。

請問乙的請求,有無理由?(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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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高員三級鐵路材料管理】 

某甲愛狗成癡,將其飼養之 A 狗(價值新臺幣(下同)5 萬元)視如己出,一日 

A 狗在外遊蕩,被酒駕的乙開車撞死。甲悲痛異常,遂起訴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5 萬元 及精神慰撫金 200 萬元,是否有理?(25 分) 

 

 

 

 

 

 

 【101高員三級鐵路事務管理】 

甲盜得乙之身分證,將乙之照片換下自己之照片後,前去應徵牛郎從事色情交

易,由於作風前衛,因而聲名大噪。半年後的某日,甲應其恩客,即富孀A之邀至

A家過夜,甲趁A一時外出之便,盜得A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銀行存款

資料,次日並提走A之存款500萬元。A得知其情形後報警處理,但甲已逃去無

蹤。警察查緝時依牛郎店所提供資料,查出甲係以他人為人頭而犯罪,乙亦至

此時始知自己身分證被盜用。問: 

（一）本案甲之行為究否侵害乙何種人格法益?(13分) 

（二）乙、A可否依何法律規定向甲請求何種損害賠償?(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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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人格權之保護 

（一）不作為請求權（第18條第1項） 

1. 要件－不法性 

本條之不作為請求權，不以故意過失為要件，而以「法益權衡理論」

個案判斷該行為之不法性。 

2. 法益權衡理論 

法益權衡理論係指，審酌受侵害之人格法益、加害人的權利，以及

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為綜合判斷： 

(1)被害人方面：審酌侵害人格之種類、侵害之輕重、被害人以何種

行為導致發生此侵害等。 

(2)加害人方面：審酌侵害動機、表意自由、社會公益等。 

 

（二）損害賠償請求權（第18條第2項、第184條） 

1. 第18條第2項：「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

賠償或慰撫金。」 

2. 應注意者，本條並非請求權基礎，檢討上仍須該當第184條侵權行為

之要件。第194條、第195條，即為法律特別規定可請求慰撫金（非

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之情形。 

3. 人格權之侵害，可分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 

(1)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原則：回復原狀（第213條） 

例外：金錢賠償（第214、215、193條） 

(2)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原則：回復原狀（例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例外：金錢賠償（即慰撫金，第194、195條） 

 

（三）不當得利（第179條） 

 具「財產性格」之人格權，得請求不當得利，例如肖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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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95 四等書記官】 

何謂人格權？人格權被侵害時，得請求如何之救濟？基於人格權而生之請求

權是否都有消滅時效之適用？試說明之。（25分） 

 

 

 

【89 四等書記官】 

甲公司未經乙之同意而擅自使用乙之人像照片於該甲公司之出產品，請問乙

可為何等民事上之主張？（25 分） 

 

 

 

 

【97 地特四等財稅行政】 

甲擅自以針孔拍攝名模乙與其男友丙之幽會情節,並製成光碟,散布銷售獲

利,問乙對甲得主張何種權力?(25 分) 

 

 

 

 

【98原住民四等財稅行政】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時，受害人之父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對加害人各得請求

何種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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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三等高考地政】 

甲女半夜接到乙同事傳來「想你」的手機簡訊，丈夫丙認定甲有外遇，大吵

後分居 至今還鬧離婚，甲控告乙侵害其人格權，害其家庭失和並求償一百萬

元。試問： 甲之主張有無理由？（30 分） 

 

 

 

 

【98 三等書記官】 

請比較以下二情形，附理由說明（一）中B向A及（二）中D向C 以精神上所受

痛苦請求 賠償慰撫金時，是否皆可成立？  

（一）A 於住戶共有之大樓樓頂裝設冷氣機主機，因主機老舊於使用時發出

低音噪音。 居住於最高樓層之 B 不堪其擾，屢次請求 A 改善，A 皆置之不

理，B 因此而長期 失眠，遭受精神上極大痛苦。（13 分）  

（二） C 於建造房屋時未採取妥善預防措施，致其鄰居 D 所有之房屋牆壁

發生龜裂。經 D 向 C 交涉數月，C 允諾將採取避免造成 D 之房屋繼續發生

龜裂之措施、並賠償 D 之房屋的財產上損害。D 於交涉期間中因擔心房屋之

狀況而經常失眠，遭受精神 上極大痛苦。（12 分） 

 

 

 

 

【89 台大】 

何種權利屬於人格權？人格權受侵害時，受害人得為何種請求？ 

 

【98 東吳】 

人格權受侵害時應如何採取救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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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主體－法人  

題型－權利能力之限制 

1. 性質之限制： 

排除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第26條但書）。 

2. 法令之限制： 

如公司法。例如公司法第16條：「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

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3. 目的上限制？ 

對此法未明文規定。通說認為，基於交易安全之考量，法人仍得從

事章程目的事業範圍外之行為，故無目的上限制。 

 【99高考三級一般行政】 

財團法人甲紀念醫院之章程明定其目的事業範圍為醫療服務及醫學研究,甲

之董事乙丙丁,見房地產大漲,乃以甲名義向戊購買土地五筆,準備興建大樓

出售獲利以擴大基金。試問:甲、戊間之買賣契約效力如何?(20分) 

 

 

 

 【96薦任戶政】 

何謂權利能力?試比較自然人與法人權利能力之不同。(25分) 

 

 

 

【99原住民三等一般行政】 

自然人與法人均有權利能力,其始期與終期為何?甲為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長,代表該公司向乙買受土地一筆,價金為五百萬元,乙屆期未受價金之清償,

得否請求甲及該公司給付價金五百萬元?(25分)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58 

題型－無權代表 

（一） 董事代表權之剝奪（第27條第2項） 

得以章程剝奪董事代表權。 

若此事項已登記，則得對抗第三人，蓋此時交易相對人有查證義務；惟

若未登記，則因無公信力而不得對抗第三人。（第31條之登記對抗主義） 

 

（二） 董事代表權之限制（第27條第3項） 

對於有代表權之董事，得限制其代表權之範圍。惟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代表權之剝奪 代表權之限制 

意義 使個別董事就法人一切事項

均無代表權 

使個別董事對於部分公司事項

無代表權 

方式 章程剝奪 章程或總會決議限制 

程序 須記載於章程並登記（第48

條1項8款、第27條2項） 

無須記載於章程 

亦無須登記 

規定 第31條 第27條3項 

效力 未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三人包括善意及惡意）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縱記載於章程亦不得對抗） 

 

 

【74台上2014判例】 

代表與代理固不相同，惟關於公司機關之代表行為，解釋上應類推適用關於

代理之規定，故無代表權人代表公司所為之法律行為，若經公司承認，即對

於公司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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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98 三等高考一般行政】 

A財團法人今年6月1日改選董事，甲、乙、丙三人當選，其中丙董事的代表權

有不得為不動產交易之限制，惟未為改選變更登記。6月20日，丙代表A法人，

將A法人所有的L地以低於市價二成的價格80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丁。當丁要求

A法人移轉L地所有權時，甲、乙均主張丙無為土地交易的代表權而拒絕，丁

則以其不知丙不能代表為土地交易，而堅持A法人履行該契約，何者為有理

由？（25分） 

 

 

 

 

 

 【102鐵路】 

A社團法人章程規定董事長為其代表人,甲原擔任其董事長,最近一次董事會

改選後,甲未獲連任,乙獲選為董事長。甲、乙辦理董事長職務交接後,一直未

辦理變更登記。如甲對丙表示其為A社團法人之代表人,並將A社團法人名下之

某不動產出售給丙,雙方訂定買賣契約,丙不知甲無代表權之事。請問:丙得否

向A社團法人請求辦理該不動產之過戶登記?(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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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原住民三等一般行政】 

甲為某社團法人之董事,某日甲代表該社團向乙銀行貸款新臺幣5000萬元。嗣

後,甲又因該社團欠缺資金運用,向丙詐財作為該社團之週轉資金。清償期屆

至,該社團無法償還借款,請問: 

（一）乙得否請求甲返還借款?(10分) 

（二）丙得如何主張權利?(15分) 

 

 

 

 

 

 

 

 

 【102地特三等一般行政】 

甲財團法人之董事會由7人組成,乙擔任其董事,為無給職。如乙為甲財團法人

僱用丙為員工,疏未辦理丙的勞工保險,致丙受傷時無法請求勞保給付,丙請

求甲財團法人賠償其損害,有無理由(12分)?甲財團法人董事的行為或董事會

的決議,倘違反捐助章程或強行規定時,其效力如何(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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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法人侵權責任 

（一）侵權行為 

法人負侵權責任有兩種情況，可能係本於自己之行為之地位，負法人

之侵權責任（第28條）；亦有可能係基於僱用人地位，負僱用人責任

（第188條），應予釐清，說明如下： 

 

1. 法人侵權責任：董事或有代表權人之行為 

第28條：「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

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 

本條性質為法人自己之侵權責任，要件分述如下： 

(1) 行為人係董事或有代表權之人 

依體系解釋，董事亦應限於有代表權者，始有第28條適用。無代

表權者應適用第188條，而非本條。 

(2) 因執行職務之行為 

是否為「執行職務」，通說及實務之判斷上採客觀說，亦即凡在

外觀上足認為機關之職務行為均屬之。 

(3) 執行職務行為具備一般侵權行為要件 

代表人須成立侵權責任，法人始成立本條責任。 

【48台上1501判例】 

民法第二十八條所加於法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以該法人之董事或其職員，因

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者為限，若法人之董事及職員因個人之犯罪行為

而害及他人之權利者，即與該條規定之責任要件不符，該他人殊無據以請求

連帶賠償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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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僱用人責任：受僱人之行為 

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

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

人不負賠償責任。」 

本條性質為代負責任，立法目的係考量僱用人因使用受僱人擴大經濟

生活範圍，本於損益同歸之法理，亦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1) 要件 

A、行為人為受僱人（非有代表權之人） 

B、因執行職務行為之行為 

C、執行職務行為具備一般侵權行為要件 

(2) 效果 

A、 得舉證免責 

第188條第1項但書：「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

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

人不負賠償責任。」 

B、 衡平責任 

第188條第2項：「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

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

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C、 內部求償權 

第188條第3項：「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

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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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演練 

【99身心四等財稅行政】 

法人之權利能力與自然人有何不同？其職員因執行職務所加予他人之損害，

法人是否應負擔損害賠償之責？ 

 

 

 

 【98原住民三等一般行政】 

2009年「88水災」重創臺灣南部,甲財團法人舉辦募款及義賣活動。請問: 

（一）甲財團法人的權利能力受何種限制? 

（二）如甲財團法人藉賑災之名,行斂財之實,甲財團法人在何種情形下應以

「侵權行為人」的身分,對被害人負賠償責任?(25分) 

 

 

 

 【107 身特三等行政】 

某社團法人 A之董事甲為充實其社團之基金,將其社團所有宋朝名畫(複製

品)一幅,冒充為真跡售予愛畫成痴之客戶乙。乙信以為真,乃以市價收購後,

懸掛於住家客廳,不時欣賞,深感怡情寄性。不料三年後有名畫鑑定師至乙家

中鑑定後,確定該幅畫為複製品,乙知悉後傷心欲絕,痛苦不堪。試問: 

(一)上開圖畫之買賣契約之當事人為何人?其契約之效力為何?(15 分) 

(二)乙所受之損害,依民法總則之規定,得請求如何之救濟?附理由說明之。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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